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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性自主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 年度

侵訴字第 75 號刑事判決心得 

補給室組員 趙修華 

一、前言 

工作職場性騷擾的現象由來已久，但少受到大眾普遍地關注，直

到近年來性別主流化運動的推展，以及各國性別平等相關法制的訂定，

性騷擾現象才逐漸成為世人所重視的議題。在此背景下，我國於 2002

年相繼推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立法

工作，期保障婦女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

等。性騷擾意指本質為性且不受歡迎之口語或身體的行為，有可能發

生於同性或異性之間，舉凡以明示或暗示方式從事不受歡迎的性接近、

性要求或其他具有性意味的言語或肢體行為者，或意圖以性邀約影響

他人工作機會、雇用條件者，以及採取脅迫、恫嚇、暴力、藥劑或催

眠方法，使他人不能抗拒而遂行其性接觸意圖或行為者，如性攻擊或

強暴，均屬於性騷擾 1。 

我國現行規範發生在職場上性騷擾事件最主要法律依據，當屬性

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首先在定義性騷擾部分，將此類行為區分

為兩大類型：「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在受雇者執行職務

時，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

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

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交換性騷擾」是指雇主對受雇者或求職者為

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

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升遷、降調、

獎懲之交換條件。再者，有關雇主之防治責任之規定，雇主應訂定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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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騷擾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以預防此類

行為發生，並在事件發生後所應採取之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 2。 

勞動部為了解性別工作平等法實施情形及受僱者在職場就業平

等實況，於 2018 年 3 月的公布調查顯示員工規模 30 人以上之事業單

位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已占 8 成 6，有逐漸提升之

趨勢。在性騷擾部分，女性受僱者最近 1 年在工作場所有遭受性騷擾

占 4.4%，男性則為 0.4%；女性遭受性騷擾的加害者，以同事或客戶

較高，其次為上司；女性受到性騷擾後，只有 33.4%會提出申訴，54.7%

會被當開玩笑而不予理會 3。然而，性騷擾經常會有被低估的情形，

主要是許多性騷擾的受害者不願意承認，因擔心事件揭露後會遭受報

復，採低調息事寧人、暗自吃悶虧的態度，有些認為就算提出申訴也

是於事無補，以及害怕可能被貼上麻煩製造者的標籤，只能默默承受

不平等的對待 4。 

昔日工作職場性騷擾主要起因於性別不平等及性別歧視所造成，

由於工作場所中男女接觸和互動的機會增加，加上職場中不平等的權

力關係，職位越高者可掌控的權力愈大，愈有機會對其部屬性騷擾，

且大多以女性為主要受害者。隨著今日經濟快速成長與發展，工作職

場的職業區隔之現象已漸次消除，性別主流化平權意識之普遍覺醒，

不同性別者在工作場所的和諧相處與平等互重，更有其意義性與重要

性。爰此，在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規範之實施下，工作職場應如何徹底

防杜此類事件發生、被性騷擾當下的保護作為，或發生性騷擾事件尋

求解決之道，實值得大家密切加以關注與正視。 

二、事實理由 5 

被告 B 男與被害人 A 女為址設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 3 段 105 

號之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圓山公園管理所（下稱圓

山公園管理所）同事。其等 2 人於 105 年 9 月 27 日晚間 7 時起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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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28 日上午 7 時止，因梅姬颱風來襲，同在圓山公園管理所內執

行勤務，B 男竟意圖性騷擾，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於 105 年 9 月 28 日凌晨 2 時 40 分許，見 A 女獨自留守

辦公室，認有機可乘而前往 A 女座位旁，趁其毫無防備不及抗拒之

際，彎腰欲親吻其嘴唇時，因 A 女警覺有異而迅速推阻，而親及其

鼻子，以此方式對 A 女為性騷擾行為得逞。 

（二）復於同日上午近 7 時許，見辦公室內無其他人在場，再度

至 A 女座位旁，趁其專心工作不及抗拒之際，先將 A 女所坐之辦公

椅轉至自己方向，隨即跨坐其大腿上，以此方式碰觸其大腿，並親吻

其頸部，以此方式對 A 女為性騷擾行為得逞。 

訊據 B 男固坦承與 A 女為圓山公園管理所同事，且於 105 年 9

月 27 日晚間 7 時起至同年月 28 日上午 7 時止，因梅姬颱風來襲，而

至上址辦公室執行勤務，期間曾與承包廠商人員外出執行路樹維護工

作，嗣被告於同年月 28 日上午近 7 時許，靠近 A 女身旁並推其椅子

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性騷擾，乘 A 女不及抗拒而親吻、觸

摸其身體隱私部位之犯行，辯稱：105 年 9 月 28 日凌晨 2 時 40 分許，

我並不在辦公室內，而同日上午近 7 時許，我雖然有推 A 女的椅子，

並以開玩笑的動作靠近她頭部的左側與右側，但沒有騎坐 A 女的大

腿上，也沒有親吻其頸部云云。辯護人則辯謂：105 年 9 月 28 日凌

晨 2 時 40 分許，B 男並不在圓山公園管理所辦公室內，另同日上午

近 7 時許，B 男也沒有騎坐 A 女大腿、親吻其頸部等行為云云。 

三、法院判決 5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係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1第 2項定有明文。

證人即告訴人 A 女、證人 C、證人 D、證人 E 於偵查中之證述，已

依法於檢察官面前具結陳述，而 B 男及其辯護人均未釋明有何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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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之情形，故依前開規定，即有證據能力。B 男辦公室座位與 A 女

雖同在上址圓山公園管理所 2 樓，惟該辦公室內約有 3、40 個座位，

而其等座位分屬辦公室之兩側等情，顯見 B 男係刻意接近 A 女。參

以 B 男與 A 女僅為同事關係，並無特殊情誼乙節。且證人 A 女於偵

查及審理時均證稱：我被嚇到，也會害怕覺得怎麼這樣等語，顯見 B

男之行為，已使 A 女感到嫌惡或恐懼，足見 B 男已破壞 A 女所享有

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是以，B 男

見辦公室內僅 A 女獨自在內，竟對無特殊情誼之 A 女為事實所示親

吻鼻子、跨坐碰觸大腿後親吻頸部等身體部位之行為，顯已超出普通

同事分際，而具有性騷擾之意圖甚明。 

兩性相處，女性之手、手臂、肩膀、背部、大腿、臉頰等部位，

本非屬正常禮儀下得任由他人隨意不當撫摸、親吻，甚至碰觸撫摸手、

手臂、肩膀、背部、大腿及親吻臉頰之動作，不乏在男女間之親密行

為中，被作為帶有性含意、性暗示之挑逗、調戲舉動。爰以行為人之

責任為基礎，審酌 B 男欠缺尊重女性性自主權之觀念，乘 A 女不及

抗拒之際，對其為事實親吻鼻子、跨坐碰觸大腿後親吻頸部等身體部

位之行為，導致 A 女內心留下難以抹滅之陰影，所為實不可取；且 B

男犯後毫無反省之意，猶飾詞否認，亦迄未與 A 女達成和解以彌補

其所受損害，或求得其原諒，態度難謂良好；兼衡其自陳高中畢業之

智識程度、經濟小康之生活狀況；復考量 B 男前無犯罪紀錄，有臺

灣高等法院 B 男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等一

切情狀，分別量處拘役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定其應執行

刑暨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自難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

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被告於事實所示時間，跨坐碰觸 A

女大腿、親吻其頸部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及地點實施，且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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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

行分開，顯係基於單一犯意而為，應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

續犯之一罪。又被告所犯事實二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

論併罰。爰此，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第 1 項之性騷擾罪，處拘役

40 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 千元折算 1 日。又犯性騷擾防治法

第 25 條第 1 項之性騷擾罪，處拘役 50 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

千元折算 1 日。應執行拘役 80 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 千元折

算 1 日。 

四、主要法條 6-8 

（一）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

情況者外，得為證據。 

（二）刑事訴訟法第 299 條第 1 項前段－ 

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應諭知科刑之判決。 

（三）刑事訴訟法第 300 條－ 

前條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

法條。 

（四）刑法第 11 條前段－ 

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

用之。 

（五）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 

犯最重本刑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 6 月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 1 千元、2 千元或 3 千

元折算 1 日，易科罰金。 

（六）刑法第 51 條第 6 款－ 

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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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多數拘役者，比照前款定其刑期。但不得逾 120 日。 

（七）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第 1 項－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五、心得 

我國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相

關規定中，將性騷擾視為性侵害以外的行為，性騷擾本身具備有性道

德方面的定義存在，不論加害者如何表示性騷擾之意思，被害者本身

都擁有意思表達權而表示不悅與反抗性，若踰越該兩性之社會道德性

存在，便可能被認定為性騷擾行為 9。在面對與性或性別有關事項而

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覺得被冒犯、被侮辱的言行舉止，影響到工作表

現，或日常生活之進行，就可能構成性騷擾，嚴重的性騷擾行為可能

演變成性侵害或強制猥褻 10。一般而言，工作職場性騷擾較易發生於

權力不對等的兩方之間，例如上司對下屬、同事及同儕之間的口語貶

抑或猥褻行為等。雖現行有關性騷擾罪責法有明定，由於機關或雇主

未主動積極介入協助，以及被害人的隱忍逃避，使得性騷擾犯罪通報

案件失真，存有極高的犯罪黑數。 

機關或雇主應訂定防治性騷擾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以公開揭

示禁止性騷擾之書面聲明；明確禁止在工作場所任何形態之性騷擾行

為，並強調處理此類事件絕不寬貸之嚴正立場；在值勤排班男女性別

劃分不同時段，或在值勤處所予以適當區隔，以避免在值勤時讓對方

有機可乘；加強防治性騷擾之教育及保護措施之宣導，規定處理性騷

擾事件之申訴程序及作業流程；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處理申訴投訴等

事件，並設置性騷擾之專線電話、傳真、信箱或電子信箱；執行過程

中應恪遵保密原則，以迅速、客觀、確實及完整之調查方式，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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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遭到二度傷害；經查確有性騷擾情事發生，機關或雇主應對被

害人儘速給予援助補償，對加害人依情節輕重給予懲戒處分；此外，

對於主管或管理人員亦應施以相關訓練，以及此類問題之認知及處置，

不但能避免此類行為之侵害，也不致成為性騷擾的加害人。 

個人在遭遇性騷擾行為侵害時，應嚴正向加害人表達直接拒絕之

立場，可當面以言詞喝止或行動抗議，要求立即停止該項行為；告知

主管或可信任的同事，反映其不當言行予以制止，莫讓加害人抱有第

二次非分妄想之機會；即時蒐集相關事證並詳加記錄及保全，如排班

值勤時間的簽到紀錄、監控系統設備的錄影檔案，或同事協助提供現

場的指認拍照等，再以書面向機關或雇主提出正式申訴；如機關不為

積極處置，可向工會組織提出訴怨，或其他社福團體尋求援助，或各

縣市所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或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提出就業上性別

歧視之申訴，甚至向法院提出訴訟；另外，被害人平時宜注意言語、

行為及舉止之適度合宜，公事與私事間要有明確分際與界限，避免給

他人任何遐想可乘之機會。 

性騷擾在本質是一種性別歧視行為，對被害人產生負面態度與行

為，如情緒上的焦慮、罪惡感、憤怒和因過度緊張而引起生理疾病，

以及因社會規範、自信、自尊受損而造成人際關係的緊張與障礙，將

對被害人的工作與生活都形成相當嚴重的侵犯與干擾。總而言之，性

騷擾事件會影響機關組織的工作氛圍與團隊士氣，導致單位的行政效

能與工作績效下降，損害機關的外部形象與聲譽；對個人而言，將影

響工作上角色扮演，造成職場壓力與恐懼感，造成心理與生理永久無

法抹滅的傷害，甚至在非自願之情況下離職。因此，如有遭遇到性騷

擾一定要勇於制止，勇敢說不，以積極行動遏止性騷擾事件的發生，

並循申訴制度、諮詢調解或法律訴訟等途徑尋求協處，以維護自身的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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